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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64        证券简称：通源石油         公告编号：2025-021 

 

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将在不影响自身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的前提下，与参股子公司一

龙恒业签订《借款合同》，对一龙恒业提供的人民币 1,600 万元的财务资助进行

展期。借款期限为 2025 年 5 月 11 日至 2026 年 5 月 11 日，借款方应于到期日归

还本金人民币 1,600 万元及相应利息。利率为每年单利 6%，利息起算日为 2025

年 5 月 11 日，借款方偿还当期本金时一并支付利息，利随本清。 

2.本次财务资助展期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八届监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 

3. 因一龙恒业原股东未完成相关业绩承诺，根据协议内容，公司选择行使回

购权；由于一龙恒业原股东未向公司履行股权回购对价的支付义务，公司向北京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截至仲裁裁决书规定期限届满，一龙恒业原股东仍未履行

相应义务，公司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一龙恒业及原股东进行强制执

行。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推进执行事项，但后续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公司与一

龙恒业原股东丁福庆本次签订的《保证合同》能否顺利履行尚存在不确定性。基

于应收账款中多重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公司与一龙恒业签订的《应收账款质押合

同》的质权实现亦存在一定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财务资助展期事项概述 

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1 日召

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展期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北京一龙恒业石油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一龙恒业”）签订《借款合同》，对向一龙恒业提供的人民币 2,40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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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的财务资助进行展期。其中，《借款合同》约定“贷款分两期偿还，即第一

期偿还人民币 800 万元，到期日为 2024 年 8 月 30 日，借款方应于到期日前归还

本金 800 万元及相应利息；第二期偿还人民币 1600 万元，到期日为 2025 年 5 月

11 日，借款方应于到期日前归还剩余本金人民币 1600 万元及相应利息”。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1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截至目前，借款方已将第一期 800 万元及利息按期归还，剩余 1,600 万元财

务资助期限即将届满（对应的利息已支付）。为支持一龙恒业稳定发展，保障其

优质项目顺利推进并满足资金周转及日常经营需要，公司拟在不影响自身正常业

务开展及资金使用的前提下，与一龙恒业签订《借款合同》，对剩余 1,600 万元

借款本金进行展期，借款期限为 2025 年 5 月 11 日至 2026 年 5 月 11 日，借款方

应于到期日归还本金人民币 1,600 万元及相应利息。利率为每年单利 6%，利息

起算日为 2025 年 5 月 11 日，借款方偿还当期本金时一并支付利息，利随本清。 

2024 年下半年至今，一龙恒业陆续中标海外优质油服项目，包括阿尔及利

亚国家石油公司带压作业、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 70DB 钻机项目、连续油管项目

和压裂项目等多个优质项目。阿尔及利亚、利比亚作为欧洲能源的重要进口国，

油气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带动一龙恒业业务开展持续向好，2024 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 3.5 亿元，同比增长 8.93%；实现净利润 846.55 万元，同比增长 33.94%，海

外业务持续复苏。本次对一龙恒业提供 1,600 万元财务资助进行展期，有利于一

龙恒业优质项目顺利推进，助力其长期健康发展，符合公司长远战略规划，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财务资助展期事项是在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的前提下

进行的，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

资助的情形。 

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展期的议案》，董事会的表决

结果为：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该事项不

构成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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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一龙恒业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79517926U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丁福庆 

注册资本：8546.1486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5 年 8 月 8 日 

营业期限：2014 年 3 月 6 日至 2034 年 3 月 5 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青云里满庭芳园小区 2 号楼 4 层 409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机械设备

租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通讯设备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

进出口代理；石油钻采专用设备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造。（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报告期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度 

（经审计） 
88,461.93 46,424.11 35,015.98 846.55 

2025 年 3 月 31 日/2025 年一季度 

（未经审计） 
93,423.13 49,021.55 7,845.52 136.36 

3.一龙恒业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一龙恒业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丁福庆 1229.5983 14.3877% 

吕兰顺 630.4945 7.3775% 

秦忠利 643.3257 7.5277% 

陶良军 100.6287 1.1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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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存民 108.2132 1.2662% 

刘鹏 27.8121 0.3254% 

QM3 LIMITED 696.6680 8.1518% 

江苏悦达泰和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557.3316 6.5214% 

浙江海宁嘉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48.5801 5.2489% 

北京融拓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84.8470 5.6733% 

北京信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89.7830 2.2207% 

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477.4463 28.9890% 

包头市圣森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220.0000 2.5743% 

南通杉创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7.5117 2.5451% 

无锡耘杉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2.5063 0.8484% 

费占军 72.5036 0.8484% 

湖州贤毅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2.9662 1.4388% 

上海仁和智本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245.9323 2.8777% 

合计 8546.1486 100.0000% 

一龙恒业的其他股东目前尚不具备提供财务资助的能力，故未能同比例出资

对一龙恒业进行财务资助。为了切实保证一龙恒业债务的履行，公司与一龙恒业

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一龙恒业自愿以其与阿尔及利亚国家石油公司生产

局签订的《REALISATION DES OPERATIONS SUR PUITS CONTRACT》项下所

拥有的债权中的 2,000 万元人民币应收账款提供质押担保，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期

限为 1 年，具体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记载的登记期限为准。同时，公司与一

龙恒业主要经营股东丁福庆签订《保证合同》，其为本次财务资助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 

5.公司 2024 年度对一龙恒业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为 2,400 万元，其中 2024

年 8 月一龙恒业归还 800 万元，截至 2024 年年末，公司向一龙恒业提供财务资

助的金额为 1,600 万元。 

6.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一龙恒业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三、《借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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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借方：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方：北京一龙恒业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出借方同意向借款方提供借款，借款方同意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法律法规，签订本合同如下： 

第一条 借款金额 

出借方向借款方提供人民币借款，金额为人民币1,600万元整（大写：人民币

壹仟陆佰万元整）（以下简称“借款本金”）。 

第二条 借款的发放 

根据合同编号为JKHT-TYSY-YLHY-202305的《借款合同》约定，关于2,400

万元借款本金，第一期偿还人民币800万元，到期日为2024年8月30日，借款方应

于到期日前归还本金800万元及相应利息；第二期偿还人民币1,600万元，到期日

为2025年5月11日，借款方应于到期日前归还剩余本金人民币1,600万元及相应利

息。截至目前，借款方已将第一期800万元及利息按期归还，本合同系对剩余1,600

万元借款本金的续期。 

第三条 利息 

利率为每年单利6%，利息计算方式为该笔借款金额×6%×实际借款天数÷360。

利息起算日为2025年5月11日。借款方偿还本金时一并支付利息，利随本清。对

于出借方收取利息应缴纳的税费，由出借方承担并缴纳。 

第四条 借款期限及还款方式 

借款期限为2025年5月11日至2026年5月11日，借款方应于到期日归还本金人

民币1,600万元及相应利息。 

借款方可选择提前偿还借款，若发生此种情形，按照实际借款期限支付利息。 

若发生借款方提前偿还借款的情形，利息将按照实际借款期限进行计算。若

实际借款期限为非整数年，则按照实际使用资金天数除以360天计算年数。 

第五条  合同的效力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且经通源石油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第六条   违约 

本协议生效后，除非不可抗力，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协

议项下的任何义务、承诺或保证，则构成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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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方逾期还款的，应当自逾期之日按照逾期清偿本息的0.05%/日按日计收

逾期违约金，直至清偿完毕之日。 

违约行为发生后，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受到的全部实际损

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等全部合理费用）。 

四、财务资助展期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为有效防范本次财务资助的违约风险，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公司与一龙恒

业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一龙恒业自愿以其与阿尔及利亚国家石油公司生

产局签订的《REALISATION DES OPERATIONS SUR PUITS CONTRACT》项下

所拥有的债权中的2,000万元人民币应收账款提供质押担保。同时，公司与一龙恒

业主要经营股东丁福庆签订《保证合同》，其为本次财务资助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将持续关注财务资助资金的使用及回款情况，若出现财务资助款项逾期

未收回的情形，公司将停止向其继续提供财务资助，并采取相关措施尽快追回财

务资金款项。公司对一龙恒业进行财务资助按照6.00%的借款年利率收取利息，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展期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次财务资助展期事项有助于

一龙恒业优质项目顺利推进，满足其资金周转及日常经营需要，且公司与一龙恒

业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与主要经营股东签订《保证合同》，可有效防范本

次财务资助的违约风险，整体风险可控，有利于促进双方共同发展，进而维护公

司和股东的长远利益，不会影响公司自身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董事会同意

本次财务资助展期事项。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9 日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展期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财务资助展期事项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财

务资助展期事项收取了一定的资金使用费用，采取了合理且必要的风险控制措施，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审议程序合法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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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风险可控，监事会同意本次财务资助展期事项。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财务资助展期事项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及相应

的风险防范措施，整体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综上，联储证券对公司本次财务资助展期事项无异议。 

八、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展期后，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 1,600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15%。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合并报表范围

外单位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不存在财务资助款项逾期未收回情形。 

九、风险提示 

因一龙恒业原股东未完成相关业绩承诺，根据协议内容，公司选择行使回购

权；由于一龙恒业原股东未向公司履行股权回购对价的支付义务，公司向北京仲

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截至仲裁裁决书规定期限届满，一龙恒业原股东仍未履行相

应义务，公司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一龙恒业及原股东进行强制执行。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推进执行事项，但后续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公司与一龙恒

业原股东丁福庆本次签订的《保证合同》能否顺利履行尚存在不确定性。基于应

收账款中多重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公司与一龙恒业签订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

的质权实现亦存在一定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十、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保荐机构出具的核查意见； 

4、借款合同； 

5、应收账款质押合同； 

6、保证合同； 

7、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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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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